桃園市立自強國中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暨使用管理辦法

110年○月○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國教署109年8月5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90091138號函、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09年8月11日桃教資字第1090070066號函以及教育部公布的「高級中學以下學校校園行動載具使用原則」辦理。
二、目的：為維持學校團體秩序，促使學生專心學習並教導行動載具使用禮儀，提升教學品質、學習成效並考量學生與家長聯繫之需要，特訂校園行動載具使用管理辦法，期以建立學生正確使用觀念，塑造學優質學習環境。
三、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四、實施辦法：
（一）本辦法所稱的行動載具，泛指手機、可攜式電腦、平板電腦、穿戴式裝置等具無線通訊功能之中端裝置)
（二）攜帶行動載具到校須先向學校申請。於每學年初，由學生至學務處領取「學生攜帶行動戴具到校申請單」，經家長了解學校行動載具使用規定並簽章，並請導師簽章同意後繳交學務處收執備查。(行動載具門號如有變更，應至學務處重新填表申請)
（三）除導師引導學習或緊急必要聯繫時使用外，其餘時間以關機為原則(穿戴式手錶除外)，如未關機，將依情節輕重予以校規處分。
（四）攜帶行動載具到校者，應依導師規定妥善保管，在校期間非經許可不得開機使用(穿戴式手錶除外)，如有緊急事件經導師或學務人員同意才可使用並僅限與家人聯繫之用且須依相關規定使用，違者依校規處分。
（五）行動載具禁借他人使用，若因借用引發糾紛，依獎懲要點議處；若涉及金錢部份，
則由當事人家長自行協調處理。

五、行動載具使用時機：
（一）進校門需關機，出校門後始可開機。
（二）特殊原因急需使用者【一律到導師處報備撥打，如導師不在則至學務處報備使用】
六、違反行動載具使用規定： 

（一）在校期間皆不得擅自開啟行動載具，違者記警告乙次。
（二）上課中無論任何理由，未經任課老師許可不得拿出行動載具撥接、把玩、看時間…

等動作，違者依破壞上課秩序記小過以上處分。
（三）上學期間非正當理由將行動載具借給他人使用，依情節輕重給予警告以上的處分。
（四）若違規使用行動載具，除依校規處分外，學校得視情況暫時保管行動載具。並由學生或家長於當日放學後親自領回。
七、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在公共場所使用行動戴具時，應注意禮儀，不得大聲喧嘩。
（二）行動戴具不得配掛於身上或露在制服及書包外。
（三）禁止攜帶充電器至學校充電或使用。
（四）禁止邊走邊使用行動戴具，包括撥打電話、聽音樂或戴耳機等行為，以免發生危險。
（五）申請者須確實瞭解本校使用行動戴具之規定且嚴格遵守。

八、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親師交流】
科技的進展，使得行動載具普及及使用，可說已是大眾的日常了，但依據校園中的觀察，家長與孩子真正需要用到行動載具來聯絡機會並不多，反倒是因學生誤用的情形而影響到個人學習仍至校園安寧的情況仍屢見不鮮，也因此讓行動載具沒有帶來助益反而衍生出更多的弊害。
其實家長如有急事需聯繫孩子，只要打學校電話，由導師或學務處人員代為聯絡即可，未必非得仰賴行動載具。為利孩子在校學習更為專注，本校訂定「自強國中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暨使用管理辦法」以為規範，敬請  貴家長支持並配合。

	學校電話：4553494

七年級導師室分機：321或322

八年級導師室分機：323或324

九年級導師室分機：325或326
美術班、體育班導師室分機：233

學務處分機：310、312、316


…………………………………填妥後，撕下繳交學務處生教組…………………………………………
桃園市立自強國中學生行動載具攜帶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座號：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前請詳閱本校學生行動載具使用管理辦法)
· 是否有讓貴子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 
□沒有     
□有(若勾選此項，請勾選所攜帶的載具)
□手機
□平板
□穿戴式載具(ex. iwatch 或小米手環)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導師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攜帶行動載具到校，請填寫下列資料


載具廠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載具型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載具號碼：(如載具號碼更換，須重新提出申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